屏東縣101學年度辦理「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」訪視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教育部「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。
（二）屏東縣「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。
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形塑全人教育、教學正常化的風氣，以達學生五育均衡、身心健全發展之目標。

（二）瞭解本縣各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現況與成效。

（三）輔導並協助本縣各國民中小學落實教學正常化。

三、訪視對象：本縣轄屬國民中小學。

四、訪視時間：每月抽訪2校。

五、訪視重點：

（一）課程計畫是否掛於學校網頁。

（二）是否依課程計畫及教師專長排課。

（三）授課情形之實施策略（如巡堂、教學日誌、與學生有約、家長座談會等）。

（四）學校實施之困難與建議。

六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訪視學校採隨機抽取，於抵達前一小時通知，每所學校訪視時間以半天為原則。

（二）請學校備妥課程計畫、班級課表、巡堂紀錄、師資結構表（國中）、教室日誌（國中）等相關檔案資料（可提供電子檔，以電腦閱覽）。

（三）隨機抽取訪談行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。

（四）各訪視委員實地到校訪視後，填寫訪視紀錄表，由本府保留備查，並視需要追蹤輔導，所蒐集到學校反映困難與建議事項，提報相關會議研議解決策略。

（五）針對已被抽訪但未落實正常化教學之學校進行複查，訪視人員以2名為原則。

七、訪視委員：由本府聘請下列相關人員擔任，組成如下：

（一）行政督導單位人員乙名。
（二）視導區督學乙名。
（三）專家學者乙名
（四）家長代表乙名。

八、實施經費：由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九、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訪視流程表

	訪 視 項 目
	時    間
	實施方式

	按表操課
	20分鐘
	訪視委員走訪校園，了解授課情形，但以不進入教室、不干擾教師授課為原則。

	訪    談
	30分鐘
	抽訪教師與學生，了解教學實施情形

	資料檢閱
	30分鐘
	檢視課程計畫、巡堂紀錄、教學日誌、師資結構表等

	委員會議
	10分鐘
	1.召集人邀集委員內部意見交換、建立共識。

2.學校人員不必在場

	綜合座談
	20分鐘
	溝通交流並給予回饋、建議事項。


